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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((关于印发<工会企业
事业单位财务审计办法>的通知》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经审会及顺德区总工会经审会:

现将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<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

务审计办法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
执行。

附: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<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务
审计办法>的通知》

广东省总



工审会发(2016)6号

关于印发《工会企业事业单位
财务审计办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，中华全国铁路总

工会、中国民航工会、中国金融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，中共中央

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、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经费审查委员会，
全总各直属单位:

《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审计办法》已经全总第十六届经费

审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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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审计办法

第一条为规范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审计(以下简称企事

业审计)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章程水

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工会企业事业审计，是指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(以

下简称经审会)对同级工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全部经济活动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计。必要时可对其下属单位进行

延伸审计。

第三条经审会对同级工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全部收入、

支出、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等进行审计监督，重点关注以下内容:

(一)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;

(二)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情况;

(三)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和绩效评价;

(四)专项资金的筹措、拨付、管理和使用情况;

(五)“三公经费”、会议费、培训费开支情况，奖金和津贴

补贴发放情况;

(六)银行账户和现金管理情况;

(七)固定资产、建设项目、.对外投资管理情况;

(八)重要经济事项审批和决策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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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企事业重组、撤并时财务清算情况;

(十)其他需要审计的有关事项。

第四条经审会原则上对同级工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每年
审计一次。

第五条被审计单位应如实提供以下资料:

(一)会计报表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、会计电算化数据;
(二)内部控制制度;

(三)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招投标文件、可行性分析报告、审
批文件、合同等;

(四)统计资料;

(五)法人登记、税务登记资料;

(六)银行开户资料;

(七)不动产产权证、资产处置等相关资料;
(八)其他有关资料。

第六条经审会可自行开展企业事业审计，也可委托社会中

介机构审计，社会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的，经审会可不再单独
出具审计报告。

第七条经审会有权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的会

计报表、会计账薄、会计凭证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及资产管理相
关的资料，采取暂时封存的措施。

经审会有权对正在进行的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制
止，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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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经审会的审计结果作为同级工会、上级工会及其有

关部门评选先进和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经审会有权对审计结果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。

第九条本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审会负责解释。

第+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工会企业事业单位财

务收支审计暂行办法》(工审会字〔2 0 02〕5号)同时废止。

抄送全总财务部、全总资产监督管理部、全总机关服务中心


